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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论工伤认定“循环诉讼”的症结突破∗

谭 金 可

摘　 要：我国工伤认定领域存在行政认定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循环往复的现象，不仅浪费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还
无法及时保障劳动者权益，易激化社会矛盾。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表面上看是行政认定与司法审查的标准不统

一，实质上源于工伤认定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 破解这一困境可以采取渐进性的策略：在维持行政机关行使工

伤认定权的现状下，确立法院对工伤认定的司法变更权，对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进行适当的限

定，保障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与司法审查程序相一致、相连贯；从长远来看，要确立适度改良的工伤认定一元模式，即
赋予司法机关对工伤认定的最终决定权，提高工伤认定的效率和权威。
关键词：工伤行政认定；工伤司法审查；循环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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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伤认定是工伤救济的前提，事关受伤职工合

法权益能否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自《工伤保险条

例》实施以来，法院撤销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工伤

认定决定并要求其重新作出决定，但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坚持原认定决定的案例时有发生，工伤认定

“循环诉讼”现象大量存在。 比如，２０１７ 年发生的

“山西一教师加班用餐时猝死，人社部门四次认定

不属于工伤”案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该案历经两

年多，一次行政复议、二次行政诉讼后仍无明确结

论。①类似案例要求我们审视现行工伤认定制度的

实施困境并思考突破路径。

一、工伤认定“循环诉讼”现象及其危害

工伤认定“循环诉讼”是指，实践中工伤认定可

能经历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确认仲裁、民事诉讼

一审、民事诉讼二审、工伤行政认定、工伤行政认定

复议、行政诉讼一审、行政诉讼二审等程序阶段，当
事人对认定结论不服仍可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

诉讼，如此循环往复的“马拉松”式工伤认定现象。
其中，工伤行政认定是指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作出是否属于工伤的决定，属于行

政确认行为。 工伤行政认定根据属地原则由用人单

位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社部门办理，当事人对人社

部门的认定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

讼。 在行政诉讼程序中，法院依据行政法律法规及

劳动法律法规，审查人社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

的合法性，此即工伤司法审查。 近些年来，人社部门

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被法院撤销后又作出，作出后

又被撤销的尴尬局面并不少见。②以张萍诉南京市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案为例，该案历经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作出不认定为工伤的行政认定

结论—行政复议维持原认定结论—行政诉讼一审维

持原认定结论—行政诉讼二审维持原认定结论—向

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后撤销

下级法院的行政判决并发回重审—市中级人民法院

重新审理并判决撤销原认定结论—再次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行政机关不予受理申请—经调解后行政机

关撤销不予受理通知书—行政机关作出与原认定结

论相同的认定结论—行政复议再次维持行政认定结

论—再次行政诉讼等流程， 自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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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至其第二次提起行政诉讼，历时 ８ 年尚未结

案。③

工伤认定“循环诉讼”危害极大。 首先，无法及

时保障劳动者权益，使理应得到救济的劳动者得不

到救济。 其次，浪费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不利于提

高工伤认定案件的审理效率。 工伤认定案件在行政

部门和司法部门之间经过数个来回的处理仍无定

论，导致工伤认定的随意性较大，增加了案件的不确

定性，无法体现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和司法便民的

精神。 最后，不利于维护法院裁决的权威性和公信

力，加剧司法与行政之间的矛盾，也不利于工伤问题

的妥善解决，易激化社会矛盾。

二、工伤认定“循环诉讼”的成因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工伤问题的

研究主要关注工伤认定标准模糊、认定程序烦琐等

问题，而对工伤认定“循环诉讼”缺乏深入研究。 下

文尝试探究这一问题的成因。
１．直接原因

工伤认定之所以陷入“循环诉讼”的怪圈，一个

重要原因在于《工伤保险条例》未对工伤作出明确

的界定，而仅以列举的方法对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者

视同工伤、排除工伤的情形作了规定，所列举的内容

对工伤的一般性、抽象性特点体现得不够详尽。 实

践中人社部门和法院在工伤认定上为避免认定模糊

与偏颇，各自执行不同的认定标准。 人社部门主要

依据人社部发布的《工伤认定办法》以及有关地方

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法院进行工伤司法审查时

主要依据相关法律、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以及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对规范性文件仅作为裁决的参考。
由于认定依据和标准不一，工伤行政认定结论与工

伤司法审查结论存在明显的冲突。 如 ２０１６ 年人社

部发布的《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

见（二）》第 ４ 条与 ２０１４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
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４ 条

第 ２ 项存在冲突。 这种认定依据上的冲突，无疑会

导致实务上的不同处理结果。④以 ２０１５ 年湖南省各

级法院审结的 ３２０ 件工伤行政认定案为例，其中判

决撤销工伤行政认定决定的案件有 １２５ 件，占总数

的 ３９．０６％。⑤如此高的撤销率说明人社部门与司法

机关在工伤认定的具体标准方面存在较大分歧。 事

实上，目前工伤司法审查中对行政解释仅适当参考、
引用，可能采用也可能不采用。 以刘某某诉宜宾市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不予受理工伤认定案⑥为例，该
案中行政机关依据行政复函认为超过法定劳动年龄

者与雇主之间不成立劳动关系，从而作出不予受理

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但法院依据 《工伤保险条

例》，认为行政机关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于法无

据，同时对行政机关依据行政复函作出行政决定的

态度不甚明确。⑦这种态度源于司法审查仅针对案

件本身，法院没有对行政决定所依据的行政法规、行
政复函进行一并审查的权力，由此产生司法审查缺

乏统一明确的标准、审查基准不确定的问题。
２．深层原因

考察工伤认定“循环诉讼”的深层原因，要从分

析工伤行政认定与工伤司法审查的双轨制入手。
２００３ 年以来，《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工伤保

险条例》、人社部发布的《工伤认定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章确立了人社部门的工伤认定权，工伤认定机

关由原来的工会基层委员会变为人社部门，由此产

生对工伤认定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一复二审”监

督审查与司法补救程序，形成了工伤行政认定与工

伤司法审查分立的双轨制体制，即工伤认定由人社

部门承担、工伤行政诉讼由法院处理、工伤赔偿争议

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法院处理。 工伤认定是行

政机关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管辖机关为人社部门，
人社部门奉行被动受理的原则，只受理按照法定程

序提出的劳动者职业伤害认定申请。 法院在审查人

社部门进行工伤认定的合法性时通常适用的判决种

类是撤销判决和维持判决。 尽管《行政诉讼法》第

７１ 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

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

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 ５４ 条，“如果主要事实或者主要理

由有改变的或者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
决撤销具体行政行为，被告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

为也可以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结果相同”，人社部门

会以不同的事实和理由再次作出与原认定决定相同

的决定或者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当事人对此不

服的，可以再次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由此陷入束手无

策的被动局面。
长期以来，人社部门作为工伤保险管理部门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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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考虑工伤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是用人单位缴纳的

工伤保险费，为保障工伤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而坚

持工伤认定从紧的原则，即侧重于赔付率的维稳，存
在尽量减少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的观念；法院在工伤

司法审查中则更多地关注劳动者权益保障，所采取

的工伤认定标准相对从宽。 由于二者对工伤认定范

围的认识不同，加上裁量的自由度不同、利益取向不

同，加剧了实践中工伤认定结果的差异。 我国现行

法律把工伤认定权赋予行政机关，而没有同时赋予

司法机关。 法院不具有工伤认定权，只能判决撤销

行政机关的认定决定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

为，无法直接变更人社部门的工伤认定结论并直接

进行最终的工伤认定。
法院是否应当拥有司法变更权？ 这是《行政诉

讼法》修订中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 ２０１４ 年《行政

诉讼法》修订时，立法机关担心允许法院适用变更

判决的审判形式会引发该类判决爆发式增加，为避

免司法权逾越界限而干预行政权，确立了法院的

“有限变更权”，即法院可以对明显不当的行政处罚

及涉及对款额的确认有错误的其他行政行为适用变

更判决⑧。 但是，《行政诉讼法》对行政处罚“明显
不当”的内涵、条件、构成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根据

现行法律规定，工伤认定行为不属于行政处罚，不属

于法院行使司法变更权的范围。 在工伤认定诉讼作

为行政诉讼的格局下，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限

于人社部门实施工伤认定行为的形式合法性，只能

适用撤销判决和维持判决以监督人社部门的工伤认

定行为。 当事人如果对人社部门重新作出的工伤认

定决定不服，只能再次提起行政诉讼，“循环诉讼”
由此产生。

综上所述，工伤认定的相关法律规范不统一、不
明确是导致工伤认定“循环诉讼”的表面、直接原

因，工伤认定由人社部门负责、工伤行政诉讼由法院

处理、工伤赔偿争议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法院

处理的双轨制是导致工伤认定“循环诉讼”的深层

原因。 工伤行政认定与工伤司法审查之间的冲突，
源于工伤行政认定权与工伤司法审查权的来源和运

行机制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的集中体现即“循环诉

讼”，造成的突出后果是行政认定与司法判决不一

致、不连贯。

三、工伤认定“循环诉讼”症结之突破路径

目前，已有学者注意到工伤行政认定权与工伤

司法审查权不相协调，代表性观点有两种。 一种观

点可以概括为工伤认定权的重新划分论，持此观点

的学者认为在构建二元化工伤认定模式，维持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行使工伤认定权的同时，要赋予法院

进行工伤认定的权力；⑨还有学者认为应将工伤认

定划入劳动仲裁受案范围，使工伤认定程序通过仲

裁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相衔接。⑩另一种观点可以

概括为工伤认定的开放合作型模式，持此观点的学

者提出法院在保持独立判断的前提下，应当尊重和

考量相对合理的行政解释；还有学者主张行政机

关与司法机关之间互相尊重、开放合作，促成工伤认

定行政法规范解释的司法审查的开放合作型行政审

判模式。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建设性，同时存在

一定的不足。 第一种观点建议将目前行政机关的工

伤认定职权转归司法机关，在实际操作中易受阻，也
易加剧行政与司法的对立和矛盾，并且其实施需要

修改《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认定条例》、人社部发

布的《工伤认定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修法成本

较大。 第二种观点在改革力度上不够大，无法从根

本上解决行政机关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与生效的司

法判决不一致的问题。 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法

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从当前应对与未来设

计两个维度，渐进式地解决工伤认定“循环诉讼”
问题。

１．当前应对：采取适度改良的二元化工伤认定

模式

法院应尊重比较合理的行政解释，同时引入工

伤认定听证程序审查相关案件事实，建立和完善行

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常态化协作机制。 第一，通过立

法明确工伤认定标准。 工伤行政认定与工伤司法审

查的标准不一致，是相关行政诉讼多发的一个制度

原因，也是人社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在诉讼中

被法院撤销的一个主要原因。鉴于《工伤保险条

例》第 １４—１６ 条仅以列举的方法规定工伤认定方式

的有限性，为解决司法审判与行政机制衔接不畅的

问题，建议针对实践中具体损害是否属于工伤等实

体性问题，对现行不同层级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整合，
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对统一的工伤行政认定标准，进
而要素化、抽象化工伤认定条件，形成工伤构成要件

的一般性、原则性条款，广泛、灵活地涵盖工伤认定

的所有情形；并出台一部形式上合法有效、操作上

合理可行的工伤行政认定指南或实施细则，对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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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进行系统规范。 第二，赋予司法机关工伤认定

撤销权，限制行政机关重复认定的权力。 在维持行

政机关对工伤认定现有职权的情况下，对行政机关

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进行一定的限制。 在

具体制度建构上，重新配置工伤认定权，赋予司法机

关进行工伤认定审查后作出司法变更的权力，避免

引发“循环诉讼”。 从案例分析来看，工伤认定申请

陷入“循环诉讼”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司法机关不

能行使最终工伤认定权，从而无法保障工伤认定程

序和审查程序的一致性与连贯性。 鉴于此，应当赋

予司法机关对工伤认定的司法变更权。 作此设计的

必要性在于：随着行政审判实践的深入开展，行政诉

讼制度中司法变更权的缺陷越来越突出，不仅体现

在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不合理，造成行政资源、司法

资源浪费，还体现在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不明确，导
致法官审判的主观随意性较大。在司法实践中，法
院通过适用变更判决，纠正行政机关的错误决定，有
助于监督行政权，促进行政纠纷的有效解决。 法院

在必要时以具有实质性内容的裁决替代被诉行政机

关的错误行政决定，不仅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还可

以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进而迅速有效地处理行政纠

纷，节约司法资源，促进司法便民。
在有关工伤认定的行政诉讼中赋予法院司法变

更权，在司法权不僭越行政权的前提下，将工伤行政

认定案件纳入可变更判决的案件范畴，适当拓宽变

更判决的适用范围，具有合理性、可行性。 依据德国

学者提出的裁量收缩理论，法院在遇到某些特殊案

件时可以对裁量收缩为零的情况直接变更有关行政

决定。在工伤行政诉讼中赋予法院司法变更权的

根本目的是制约行政权，即法院否认行政主体在行

使行政裁决准司法权中的错误决定，进而行使裁决

权，故并不存在司法权侵犯行政权的嫌疑。从域外

实践来看，不少国家授予法院对特定范围内行政决

定的司法变更权，主要有两种模式：美国、意大利、韩
国等国家的原则上法院可以变更行政机关决定的模

式，另有一些国家允许司法机关在法律有明确授权

时变更行政决定的模式。这些经验可资借鉴。
二元化工伤认定模式的制度设计是：在维持人

社部门行使工伤认定职权的现状下，由法院对工伤

行政认定的合法性进行严格审查；法院充分尊重人

社部门的“首次判断权”，对案件事实清楚但行政认

定结论有误的工伤认定案件，撤销行政认定决定；如

果人社部门再次作出的行政认定决定与原决定内容

基本相同或者相差不大，法院可以适用变更判决。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立法经验，通过立法准许法院

根据实际情况对工伤行政认定结论加以认定并根据

行政认定情况作出判决或者裁定。法院对人社部

门重新作出的内容相同的行政决定进行一定的变更

并及时作出判决，相较于直接赋予司法机关工伤认

定权，体现了相对温和的改良主义。 一方面，可以切

实保障司法机关作出的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另一

方面，可以防止行政机关再次作出的行政决定与生

效的司法判决不一致。 由此，可以省去修改现行法

律规范的烦琐冗长的过程，也可以避免因调整工伤

认定领域的司法权与行政权而产生的冲突。 行政机

关对司法判决确有异议的，可以通过提起上诉、申请

再审等方式解决相关问题，或者通过常态化的协作

机制与法院及时沟通。 总之，在工伤认定领域，司法

机关与行政机关不能各行其道，导致司法权与行政

权的冲突与对立。
二元化工伤认定模式的实施需要配套措施，主

要是引入工伤认定听证程序以审查案件事实。 工伤

认定听证程序是一个事实认定过程，能够保证证据

的效力，确保证据的来源、收集、采用均依法合理、公
正透明。 该程序能保证人社部门在进行工伤认定时

充分、平等地听取用人单位与工伤认定申请人的意

见，并据此作出合法、合理的工伤认定决定，使认定

结论更具有公信力。 有条件地引入工伤认定听证程

序，还有助于提升行政效率，保证认定结果的公正

性。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若能在工伤行政认定阶段就

完成对案件事实的调查，法院就能在行政诉讼中结

合已经调查清楚的案件事实对工伤行政认定适用法

律法规的问题进行审查；即使申请人存在异议，法院

也仅需对异议部分进行调查。 需要指出的是，在每

个工伤认定案件中都引入听证程序不符合效率原

则，工伤认定听证程序的引入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
笔者建议，经当事人申请或者法院考量其他因素后

认为案件事实不清、情况复杂时，可以启动工伤认定

听证程序。 同时，要健全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常

态化协作机制。 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工伤认定“循
环诉讼”问题都转化为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进行工

伤认定所适用法律法规不一致的问题。 鉴于此，应
当打通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沟通壁垒，建立

顺畅、及时的沟通机制。 司法机关可以在个案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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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工伤认定向有关行政部门提出建议，行政部门

可以就工伤认定的焦点问题召开座谈会、交流会，双
方也可以定期举办相关讲座、协商会等。 行政机关

和司法机关通过沟通讨论、案例研讨，对实践中工伤

认定领域的普遍性问题或疑难问题、争议点交流意

见，形成处理案件的共识以及在法律理解适用上的

一致，不仅有利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协调统一，还有

利于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
２．长远来看：确立独立、唯一、权威的工伤认定

机构

二元化工伤认定模式可以缓解甚至解决工伤认

定“循环诉讼”问题，但其只是在不触及现行行政、
司法体制基础上对工伤认定机制的适度改良，在一

定程度上是拆东墙补西墙的权宜之计。 从长远来

看，只要工伤行政认定与工伤司法审查并行的体制

不作彻底变革，产生“循环诉讼”的土壤就依然存

在，涉及工伤认定的部门冲突现象就难以根除。 鉴

于此，必须探索与现行司法制度相适应的低成本、高
效益的工伤认定法治路径。 从提升诉讼效率和遵行

司法最终裁决原则的角度看，世界上很多国家通过

工伤认定“一元制”机构协调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

在工伤认定上的矛盾。 德国由实行自治管理的同业

公会（主要是农业同业公会、工商业同业公会、公务

员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作为独立第三方负责工伤认

定，同时，自成体系的社会法院享有最终工伤认定

权。在法国和西班牙，专业医生提供诊断证明以帮

助确定是否属于工伤，法院享有工伤认定权。 我国

香港地区虽然赋予劳工处提出工伤认定意见的权

力，并把该程序作为提起工伤认定诉讼的前置程序，
但并未把劳工处提出工伤认定意见确定为行政决定

行为，工伤认定决定权最终由法院享有。实践证

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一元制”工伤认定机制简化

了工伤认定程序，符合工伤认定案件的社会性、专业

性、多发性等特征，不仅有助于统一工伤认定标准，
还有助于提升工伤认定争议的解决效率。

要使工伤认定跳出“循环诉讼”的怪圈，或者说

从根本上废除工伤认定须先经行政裁决再经法院二

审终审的体制，基本思路是设置独立的工伤认定机

构。 那么，从立法上看，独立的工伤认定机构应当是

人社部门、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还是法院？ 如前文所

述，有学者建议将工伤认定申请划入劳动仲裁受案

范围。 这种观点在矫正工伤认定二元化模式不足的

基础上，发挥社会化的第三方组织的优势，对我国将

来建立独立的工伤认定机构提供了启示。 但是，需
要注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人社部门下属的参

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这种制度设计依然难

以避免工伤行政认定机制与工伤司法审查机制的二

元模式。 只要这两套机制同时存在，就难以避免工

伤认定领域行政权与司法权相冲突的现象，工伤认

定去行政化的目的就难以实现。 立法上设立工伤保

险制度的目的是保障劳动者尽快接受康复治疗、恢
复正常生活，因此，厘清工伤认定权的归属时不仅要

保障该权力的独立性、专业性，更要保障该权力的高

效运行。 在这个意义上，赋予第三方组织工伤认定

权会使工伤认定程序更加复杂，较之授予法院工伤

认定权，难以保障工伤认定的效率。 因此，笔者建议

借鉴法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的工伤认定模式，赋予法

院工伤认定权，以统一认定标准，一揽子解决有关工

伤认定和工伤赔偿的争议。 也许有学者质疑法院的

专业性、中立性乃至司法效率，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为了消除这种顾虑，在制度设计上可以由法院牵头

成立工伤鉴定委员会进行专业判断，成员包括医学

专家、法律人士、工会成员、人社部门及法院的有关

人员；为避免工伤认定效率低下，可以借鉴刑事诉讼

中的司法鉴定制度设计，使鉴定意见具有证据效力，
以提升其可信赖性，也降低法院工作的冗杂性。 保

障工伤认定的中立、客观、专业、公正与权威，可以从

根本上解决工伤认定领域的“循环诉讼”问题。 这

样的制度设计充分考虑法院在专业上和职务上的优

势，专家陪审员的引入有助于提升程序运行的正确

性和可信赖性，大大缩短诉讼时间，节省行政资源和

社会资源，保护当事人权益。

四、结语

工伤补偿（赔偿）的目的是保障受伤的劳动者

尽快得到治疗、尽快康复、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工伤

行政认定是司法机关确定工伤补偿（赔偿）数额的

前提和关键，不仅意味着对是否构成工伤的事实进

行确认，还决定着工伤补偿（赔偿）相关方的利益平

衡。 工伤认定领域的行政权与司法权应互为补充、
相辅相成，但现行工伤行政认定与工伤司法审查并

行的模式导致工伤认定“循环诉讼”现象频繁发生。
将工伤认定“循环诉讼”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构建

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合作开放型工伤认定模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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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上是存疑的。 在提倡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互相

尊重、互相谦抑、平等协作的同时，通过精密细致的

制度改良，如明确、统一工伤认定标准，合理配置行

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工伤认定权，简化工伤认定裁

判程序，增强救济性权力的可接近性与可操作性，促
进行政认定与司法审查相连贯、相一致，或许可以从

根本上消除工伤认定“循环诉讼”产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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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ｉｍｅ， ｗｈｉｃｈ ｅａｓｉｌｙ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ｒｅ ｎｏｔ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ｉｎ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ｉｔ ｓｔ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
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ｏｎ－ｔｈｅ－ｊｏｂ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ｉ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ｗｅ ｃａｎ ａｄｏｐｔ ａ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ｏｎ－ｔｈｅ－ｊｏｂ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ｓ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ｔｈｅ－ｊｏｂ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ｓ ｍａｄｅ ｂ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ｒｕｎ，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ｕｎｉｔａｒｙ ｍｏｄｅ
ｏｆ ｏｎ－ｔｈｅ－ｊｏｂ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ｏ ｅｎｄｏｗ 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ｔｈｅ－
ｊｏｂ ｉｎｊｕｒｙ， ｓｏ ａ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ｏｎ－ｔｈｅ－ｊｏｂ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ｏｎ－ｔｈｅ－ｊｏｂ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ｔｈｅ－ｊｏｂ ｉｎｊｕｒｙ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６

论工伤认定“循环诉讼”的症结突破


